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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确权、农地抵押与农户信贷可得性*

——来自农村改革试验区准实验的研究

周 南 1 许玉韫 1 刘俊杰 3 张龙耀 1, 2

摘要：理论而言，精确记录且可转让的土地产权能够增加正规信贷供给。然而，理论预期的农

地确权对信贷供给的正效应在国别研究中并不具备普遍性。本文利用江苏省 9市 18县（市、区）

786户两期面板数据，结合农村改革试验区的设置和不同县（市、区）之间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进程

的差异，采用双重差分法、三重差分法实证分析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结

果显示，现阶段仅单方面推进农地确权或允许农地抵押并不能改善农户正规信贷获得，农地产权制

度改革正的信贷获得效应的产生依赖于农地确权和农地抵押这两个前提条件同时得到满足。另外，

信贷获得效应的大小还受到农地经营规模的影响，存在规模偏好特征。

关键词：农地确权 农地抵押 信贷获得效应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中国法律禁止农村土地抵押权是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的农户大多以小规模农业

生产为主，限制农地抵押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规避农民丧失承包地的风险，但是这同时也限制了农地

金融化和农村金融的发展（高圣平，2014）。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和人口迁移的加速，农户收入

来源发生结构性改变，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家庭经营净收入，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户对农地的依赖性正逐步降低
①
。同时，伴随着农地流转加快、机械化水平提

高和农业有效劳动力不断减少，中国以小规模农户为基础的传统农作模式正在重构，政府鼓励家庭

农场等规模经营主体发展，而这些规模经营主体对资本投资的依赖程度更高。因此，继续禁止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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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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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可能导致小农户和规模经营主体都不具备贷款条件，难以获得贷款用于投资和经营（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2014）。

实际上，中国最早的农地金融改革试点始于上世纪 80年代贵州省湄潭县，然而改革最终以失败

告终（罗剑朝等，2003）。2000年以来，江苏溧阳、山东诸城等地也尝试进行农地金融制度改革，

亦未能取得良好效果。自 2009年，以“还权赋能”为核心的新一轮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逐步在全

国推开
①
。2013年，中央政府提出“利用 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伴随着农地确权改革，部分地方政府开始积极尝试开展农地抵押制度改革，探索农地抵押融资方式，

譬如，宁夏平罗“存地证”质押贷款、山东枣庄农村土地使用产权抵押贷款、重庆农地承包经营权

抵押贷款、武汉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以及四川农地流转收益担保贷款等。在各地推进农地产权制度

改革的同时，2018年 12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修

正案）》，在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基础上，允许依法采取

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中央政府对相关法律的修订完善为农地产权的权

能赋予提供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表达。区别于以往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新一轮农村产权制度改

革至少具有以下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在实测基础上厘清承包地的“四至”，确保物权标的准确无误，

即“确实权”，进一步建立注册登记管理制度和对农户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颁证，提供正式法律表达

（程令国等，2016）；第二，政府推进农地确权的同时，从政策和法律层面逐步尝试放宽农地金融制

度约束，赋予农地经营权的可抵押权，在抵押试点地区允许农业经营者以经营期限内（承包户为承

包期内，土地租赁等形式以土地流转期限为准）的农村土地经营权作抵押
②
。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近年来中国以农地确权和农地抵押为核心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是否能对农

村信贷市场的发展作出贡献。具体而言，现阶段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能否改善农户正规信贷获得？对

于该问题，国别研究至今仍未形成一致的结论。早期的研究发现，在泰国，赋予农户农地产权资格

能显著增加信贷供给（Feder et al.，1988），Lopez（1996）在洪都拉斯也发现类似的正效应。近期，

Kemper et al.（2011）提供了越南农地产权改革显著降低贷款利率的证据。Piza andMoura（2016）

则发现巴西授予正规土地资格之后，确权家庭来自银行的正规信贷显著增加，同时确权家庭还减少

了对非正规信贷的依赖。但是，Boucher et al.（2005）对 20世纪 90年代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农地

确权改革的研究发现，改革之后，大多数农户的贷款获取能力并未显著提高。Carter and Olinto（2003）

①
新一轮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包括农地确权登记颁证、农地抵押制度改革以及农地流转市场正规化等方面。本文重点考

察农地确权与允许农地抵押改革对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因此，下文所言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未作另外说明，具体仅指

农地确权和农地抵押政策改革。

② 2015年 12月 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

区等 232个试点县（市、区）、天津市蓟县等 59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分别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

该《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 232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关于集体所有的耕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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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只有土地规模超过 15公顷的农户信贷状况得到改善。Do and Iyer（2008）对越南和Ali et al.（2014）

对卢旺达的研究则均未发现农地确权或农地产权正规化改革能够提高家庭信贷可获性。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本身颇具争议，国际范围内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影响农户正规信贷市场参与在

理论预期和实践结果之间的背离更是引起笔者的关注和思考。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黄惠春（2014）、

李韬和罗剑朝（2015）外，直接检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信贷获得效应的文献较少。黄惠春（2014）

使用 2012年 379个江苏农户样本数据研究农户农地抵押贷款需求，发现规模较大农户的贷款可得

性更高。李韬、罗剑朝（2015）基于 245个宁夏农户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小农户对农地抵押贷款响

应程度较高。然而，上述两项研究均侧重于分析农户农地抵押贷款需求，且均基于单期截面数据，

因而既无法回答农户信贷获得的差异是否直接由产权制度变革因素引起，抑或是受到供给因素的影

响，同时在缺少产权制度改革前后和控制组比较的情况下，也无法准确评价政策效应。

2012年以来，江苏省在每个地级市选择一个县（市、区）作为农村改革试验区，开展以农地制

度改革为核心的改革试验。考虑到江苏省设立农村改革试验区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将农地产权和抵

押制度改革视为外生冲击，这为准确评估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信贷获得效应提供一个契机。由于本

文关注的政策结果变量是信贷市场供给，省政府在选择农村改革试验区时可能较少考虑不同地区信

贷市场发展的差异，可以将其视为近似外生的“准实验”。此外，江苏省南部、中部和北部区域经济

差异明显，使得本文选取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文基于当前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

特殊阶段，借助江苏省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准实验”设计，使用农村改革试验区和非农村改革试验

区共 786户样本农户改革前后两期面板调查数据，直接评估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

的影响，同时还将检验信贷获得效应可能存在的异质性以及信贷获得效应产生的作用机制。

接下来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政策背景和分析框架，第三部分介绍研究设计和实证策略，

第四部分汇报实证结果并对其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是全文总结和政策启示。

二、政策背景和分析框架

（一）政策背景

农民土地使用权确权政策最早始于 1982年“中央 1号文件”，其明确要求订立农村土地承包合

同，但是这个政策并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和实施。在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二轮延包时，中央

政府通过修订《土地管理法》再次强调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颁发。然而，地

方政府确权政策进展依然缓慢。叶剑平等（2000）基于 17省份调查发现，截至 1999年 8月，仅 38.3%

的农民拿到了土地承包合同。2003年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要求县级政府颁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书，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比例较低不仅因为地方政府

和农民之间可能的利益冲突（肖屹等，2008），同时也因为法律并未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关权能。

2007年，《物权法》颁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被明确为用益物权，《物权法》还规定了不动产

登记制度，这是2011年以来农业部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和颁证的直接原因。2011年

以来实施的农地确权区别于以往的确权政策，主要在于：①以村为单位，逐村整村推进确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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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实测的基础上厘清承包地的“四至”，进而对农户承包地进行确权登记颁证，新一轮农地确权

要求“将承包地地块、面积、合同、权属证书全面落实到户”。②由国土部门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

登记，进而建立正式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此时，登记备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够为在土地流转中

遇到土地产权纠纷的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正式的法律表达。③在一些地区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和

赋予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的改革，譬如，设立农村改革试验区，要求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

贷款的试点地区将农地确权作为开展试点的前提条件。

2012年 2月，江苏省开始在高淳县、金湖县等 12个县（市、区）设立江苏省农村改革试验区，

开展相关农村改革试验。不同试验区开展的改革试验主题并不完全相同，包括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和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

展一体化制度等。但是，在实际改革过程中，各实验区均将农地确权作为农村改革试验的突破口之

一，开展农地确权改革。同时，在全国农地抵押试点前，江苏省在启东、海门等县（市、区）相继

设立了农地抵押先行试点县，通过建立健全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农地流转市场、地权估值、处置变

现以及风险防范等配套制度，旨在探索符合中国特殊的农地产权制度背景下的农地金融制度。

（二）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说

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影响农户信贷获得的概念性分析框架，并从农地确权与赋

予农地抵押权能两个角度理解其作用机制。具体来看，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信贷获得效应可分为如

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直接抵押效应。从信贷需求来看，农地确权提高了地权稳定性，使

得农户形成更加稳定的产权预期，激励农户增加长期投资以及适当的土地管理（Loren et al.，2004）、

土壤保持（Saint-Macary et al.，2010）、有机肥投入（郜亮亮等，2013）和选种多年期作物（Do and Iyer，

2008）等。而单位农地面积资本投入提高则会导致农户信贷需求增加。再有，农地确权能够促进农

地租赁市场发育，进而使农地流向更具效率的经营者（金松青、Deininger，2004），而非产权不稳定

时以亲属间流转为主（叶剑平等，2006）。产权稳定性的提高使得转入户与原始承包户间的投资激励

差异有所减小（郜亮亮等，2011），经营效率及投资激励的增加使得原本由于产权不稳定问题而被低

估的农地价值得以合理体现。对于转入户尤其是规模农户而言，资产价值的提高使农地价值覆盖贷

款额度成为可能，有助于缓解农户申请贷款面临的抵押约束。而从信贷供给来看，地权稳定性提高

也有助于降低信贷成本和风险，原因是农地确权是农地产权信息明晰化、证书化的处理，促使农地

形成正式的产权表达机制（De Soto，2000），提高农地作为抵押品的有效性，降低银行获取、甄别

借款人信息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且农地抵押对借款者形成可置信威胁的情况下也能降低道德风险。

因此，理想状态下，农地确权改革在优化农户家庭农地投资、劳动力配置以及农地流转配置效率的

同时，也提高了农地的抵押品价值，改善农户家庭的信贷获得能力。农地确权改革通过提高农村信

贷市场的有效信贷需求和信贷供给，有助于实现信贷市场均衡。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农地确权改革对信贷获得的改善效果还取决于银行能否有效实施取消抵押

赎回权和农地使用权的流动性。由于现行法律禁止农地经营权用于抵押，农地抵押制度改革通常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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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局部地区，若抵押农地的农户发生违约，银行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可能并不可行，此时贷款偿还

只能依赖于农地使用权的二次流转。然而，农地集体所有使其承包经营权流转对象限定在村集体内

部，交易主体有限可能会使转让变现相对困难。此时农地抵押权能的受限使得农地难以发挥其财产

价值，融资紧约束的农户无力响应有效的农地投资、劳动力配置以及农地流转配置目标，因此，农

地可抵押的产权管制强弱将会通过影响农地抵押权能自身的有效性以及流转变现市场进而影响到正

规信贷市场。目前地方政府的农地抵押改革大多是政策层面的放宽，此时，银行参与农地抵押贷款

通常需要地方政府出资建立担保机制或风险补偿基金（张龙耀等，2015）。因此，只有地方政府在政

策层面允许期限内的农地使用权作为抵押品，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才可能提高金融机构的供给

意愿。即在直接抵押效应中，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信贷获得效应只有在既以农地确权明晰产权归属，

又在政策层面赋予农地抵押权能的地区才可能被观测到。

第二是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间接收入效应。产权制度改革后，一方面地权稳定性的提高有助于

降低土地被征收或者调整的风险，稳定了农户对未来的预期并减少了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

险，提高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概率和规模，同时土地开始向拥有更多劳动力和更高生产能力的农户

集中（程令国等，2016），农业生产效率较低的农户可能会选择外出打工。另一方面，农地抵押约束

放松之后，原先囿于资金问题难以实现规模经营的农户有激励转入农地、增加农地投资，并借助农

地抵押这一贷款途径获取信贷资金。在此过程中，转入户可以借助经营规模扩大，实现规模经济和

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许庆等，2011）；转出户则在减少农业经营收入的同时增加非农工资性收

入和土地租赁收入，最终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的变化间接影响其信贷获得能力。上述间接渠道的有

效性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当地农地租赁市场的规范化程度。就现阶段而言，中国农地流转市场规范程

度仍然不高，各地虽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但农地流转通过正式流程的较少，市场运转效率低

下（叶剑平、田晨光，2013）。基于农地流转市场规范化程度不高的客观事实，本文认为现阶段农地

确权通过间接收入效应改善正规信贷获得能力的作用较为有限，而更多的是直接抵押效应。

进一步地，本文考虑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信贷获得效应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尤其是农户农地经营

规模的影响。首先，地权稳定性的提高在降低土地被征收风险的同时，提高小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

那么可能使得其生产性信贷需求下降。其次，转入土地的农户在增加经营规模的同时，也提高了对

信贷资金的需求规模。较大的农地经营规模既有助于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也能降低其向银行申

请贷款过程中的固定交易成本。特别是对于规模主体，相对稳定的收入现金流和较低的风险使得其

更易受到银行青睐（王修华等，2013）。最后，考虑到当前中国农村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完

善，即使允许农地抵押，小规模农户以土地作为抵押申请贷款的意愿也不一定会提高，仍会通过风

险配给等自我配给方式主动退出信贷市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当前以农地确权和农地抵押为主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能够提高农户正规信贷获得，即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具有正的信贷获得效应。

假说 2：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提高信贷获得的效果依农地经营规模而存在差异，具有规模偏好的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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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及实证策略

（一）研究设计

与国外农地确权改革不同的是，江苏农地确权改革是以村级为单位整村推进，而非由农户提出

确权申请，农地抵押改革则是以县为单位开展试点。因此，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这一政策冲击在地区

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外生制度，而非农户个体对农业经营或是信贷获得等方面的内生需求，

这也使得本文设计可能更为贴近“准实验”研究要求。本文的研究设计思路是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

提下，比较改革政策冲击事前与事后、实验组与控制组农户正规信贷获得之间的差异。江苏省农村

改革试验区虽然承担多项农村地区的改革试验，但均将农地确权作为其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同时，农地确权以整村或整村民小组推进，因此对于农户正规信贷市场参与这一个人行为而言，本

文将接受农地确权改革冲击的农村改革试验区视为实验组。进一步地，本文将控制组选在地理位置

临近并且农业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与试验区相近但并未开展农地确权工作的县域。具体而言，考虑

到江苏省南部、中部和北部三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本文在每个区域各选取了 3个农村改革

试验区作为实验组，并根据地理位置临近且农业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相近的原则选取 9个非农村改

革试验区作为控制组。本文对于实验组与控制组的确定还结合农户承包土地是否在规定时点（2015

年 7月）之前完成确权这一因素。

在确定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地区之后，课题组于 2015年 7～8月间组织调查员在江苏省 9市 18

样本县（市、区）开展农户入户调查，包括 9个实验组和 9个控制组
①
。抽样调查的基本原则和思

路如下：首先，根据江苏省农村改革试验区内部农地确权改革情况，确定 9组 18个地理临近并且

农业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相近的样本县，包括 9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以及 9个非农村改革试验区。其

次，在每个事先确定好的县随机选取 1个村，在该村中随机抽取 1个村民小组，对抽中的村民小组

中所有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最终获得实验组 429个，控制组 357个有效农户样本，调查涵盖农户家

庭基本特征、农地流转信息、信贷市场参与以及社会资本等内容。

（二）实证策略与变量选取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评估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本文选

择是否获得正规信贷作为衡量农户正规信贷获得的代理变量，同时控制其他可能对农户正规信贷获

得产生影响的因素，得到基本模型如下：

   0 1 2 31it it it it it it itP Y Time Title Title Time X            （1）

（1）式中， i代表农户， t代表时期。 itY 为农户 i在 t时期是否获得正规信贷， itTime 为时期

虚拟变量，反映样本数据是来自农地确权之前（ itTime =0）或是农地确权之后（ itTime =1）； itTitle

①
样本县（市、区）具体包括赣榆县、东海县、邳州区、铜山区、泗阳县、泗洪县、宝应县、高邮市、大丰区、东台

县、金坛区、溧阳市、惠山区、锡山区、昆山市、太仓市、海门市以及启东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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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地确权虚拟变量，用来反映对应样本数据是来自实验组（ itTitle =1）还是控制组（ itTitle =0）。

itX 为控制变量，包括农业经营规模（亩）、地权稳定性、亲属是否在政府部门任职、农户是否从

事非农经营以及是否拥有农业机械等。 it 为随机扰动项。其中， 3 即为本文关注的双重差分估计

量。表 1汇报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本文进一步考察政府放宽农地抵押限制对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在本文样本地区中，农地确权

与农地抵押试点地区的不完全重合为识别农地确权、农地抵押以及两者共同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的

影响提供了可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已完成农地确权的县“配套”相应农

地抵押制度改革，或选择在县域信贷市场发展较好的地区推进农地抵押制度改革。为验证政府在选

择农地抵押制度改革试点地区时是否具有非随机性，本文对不同农地确权、农地抵押地区的农户正

规信贷获得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农地确权与农地抵押改革并未表现出“配套”特征，且在基期，本

文所关注的正规信贷获得变量在是否推进农地抵押改革地区间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①
。因此，农地抵

押改革试点地区选取的非随机性似乎并不严重。接下来，本文采用（2）式考察农地确权、农地抵押

以及两者共同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

  


0 1 2 3 4

5 6 7

1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P Y F Time Title Mort Title Time

Mort Time Mort Time Mort Title Time X

    

    

     

    
（2）

（2）式中， itMort 为抵押试点变量，具体做法为按照农户所在县（市、区）是否为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抵押试点县来反映其受到的法律限制，若该县为农地抵押试点县，则抵押虚拟变量

itMort =1，否则 itMort =0。其余符合含义和（1）式类似，不再赘述。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正规信贷获得 农户家庭当年是否获得正规信贷：否=0，是=1 1572 0.067 0.249

农地确权 农户家庭所在村是否完成农地确权：否=0，是=1 1572 0.546 0.498

抵押试点 农户家庭所在县是否为农地抵押试点县：否=0，是=1 1572 0.210 0.407

时期 样本所在观测期是否为 2015年：否=0，是=1 1572 0.500 0.500

经营规模 农户家庭实际经营的土地规模（亩） 1572 5.167 13.589

土地调整经历 农户家庭五年内是否经历过土地调整：否=0，是=1 1572 0.081 0.274

家庭规模 农户家庭的人口数（人） 1572 3.981 1.593

非农务工人数占比 农户家庭非农务工人数占总劳动力的比例 1572 0.380 0.318

亲属政府任职 农户家庭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任职：否=0，是=1 1572 0.069 0.253

从事非农经营 农户家庭是否从事非农经营：否=0，是=1 1572 0.128 0.335

农业机械 农户家庭当年是否购入农业机械：否=0，是=1 1572 0.182 0.386

距离银行远近 农户距离最近银行的距离（公里） 1572 3.965 2.691

参与新农合 该村是否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否=0，是=1 1572 0.738 0.440

①
考虑到篇幅，正文不进行详细汇报，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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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金融发展水平 农户所在乡镇金融机构网点数量（个） 1572 6.422 9.480

村级农民人均纯收入 农户家庭所在村集体的农户人均纯收入（元） 1572 14975.760 5889.591

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政策效果的有效性依赖于样本的随机分组。具体到本文而言，农地确权政

策冲击的随机性主要受到以下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县级层面，开展农地确权改革成本部分由中央财

政补贴，但更多的是地方政府承担
①
。因此，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县更可能被选为农地确权试

点县。同时，政府行政效率更高、农地规模更大和农地纠纷更少的县对于确权改革同样也是有利的

（当然选择的标准也可能相反。例如，为保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确权试点工作，可能会选取农地规

模较小的县）。本文使用的数据显示，在基期，农地确权试点县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更高）、人均耕地规模以及县级金融发展水平（以县级金融机构网点数量

衡量）相对较低，但是上述变量的差异在统计上均不显著。二是村级层面，不同村之间并非同时推

进农地确权工作，时间前后的差异可能正是因为诸如农地纠纷、经济发展水平或当地村集体执政能

力差异所带来的
②
；三是农户层面，同一村内农地确权工作是同步推行的，即同一村农户在接受农

地确权时是“被动”的。因此，可能存在的样本偏误问题主要集中在县级和村级层面。

检验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分组标准是否满足随机假定的一个方法是考察在外生政策冲击时点前，

所关注的变量在两组间是否以相同趋势变化。本文由于仅仅拥有冲击时点前一期数据，难以利用上

述方法验证随机假定，因此拟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首先消除

可能存在的非随机分组所引致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再利用双重差分法识别政策冲击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从县级层面来看，本文希望基期农地确权试点县与非试点县之间并不存在系统性差异。

本文选取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经济结构（农业 GDP比重）、金融发展水平（县域金融

机构网点数量）和人均耕地规模（农村人均耕地规模）等指标，检验上述指标是否能够为部分样本

县成为试点县提供解释。利用上述县级层面变量对该县是否为确权试点县进行 Logit回归，求得样

本县进入实验组概率值。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确权试点县与非试点县在成为实验组概率值之间并未

呈现显著的系统性差异，因此，本文可以认为实验组的选取在县级层面是符合随机假定的
③
。

进一步考察村级层面的随机性假定。不同确权村改革时间上的前后差异可能正是源于村级层面

的非随机选择。结合此次调研，本文选取基期农户农地特征（农业经营规模、土地调整经历）、农户

家庭基本特征（家庭规模、亲属任职、从事非农经营、农业机械持有、非农务工人数占比）、村一级

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及乡镇一级金融发展水平等作为匹配变量，利用 PSM方法消除样本选择偏误所

①
农地确权成本包括入户调查、实地测绘、村庄公示以及颁证等成本。亩均确权成本 40～100元不等（北京大学国家

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和周其仁，2010）。由于省、市财政支持力度不同，村级财政实际承担成本在 15～30元不等。

②
针对农地确权时间前后不同可能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产生的影响，本文也设置了不同确权年份的政策虚拟变量以反

映确权时间差异，但结果显示并不存在显著影响。考虑到篇幅，正文不进行详细汇报，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③
在 Logit模型中，各个变量均不显著，说明两组别在以上变量间并没有显著性差异。考虑到篇幅，正文不进行详细

汇报，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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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干扰。出于匹配效果以及尽可能多地保留样本农户的考虑，本文选取核匹配法，结果见表 2。

表 2 实验组与控制组 PSM匹配前后对照情况（2010年）

变量名 样本匹配前后
均值

标准偏误% 标准偏误减少%
T检验

实验组 控制组 T值 P值

经营规模
Unmatched 5.089 4.223 9.1

52.5
1.26 0.21

Matched 5.089 4.678 4.3 0.61 0.55

土地调整经历
Unmatched 0.103 0.056 17.3

55.7
2.38 0.02

Matched 0.103 0.082 7.6 1.04 0.30

家庭规模
Unmatched 4.072 3.871 12.6

92.5
1.76 0.08

Matched 4.072 4.087 -0.9 -0.13 0.90

非农务工人数占比
Unmatched 0.393 0.365 8.7

79.7
1.21 0.23

Matched 0.393 0.387 1.8 0.26 0.80

亲属政府任职
Unmatched 0.063 0.076 -5.0

17.3
-0.70 0.49

Matched 0.062 0.052 4.1 0.66 0.51

从事非农经营
Unmatched 0.140 0.115 7.5

63.3
1.04 0.30

Matched 0.140 0.131 2.8 0.39 0.69

农业机械
Unmatched 0.205 0.154 13.3

42.8
1.85 0.07

Matched 0.205 0.176 7.6 1.09 0.28

距离银行远近
Unmatched 3.888 4.057 -6.2

64.7
-0.88 0.38

Matched 3.888 3.948 -2.2 -0.32 0.75

参与新农合
Unmatched 0.723 0.756 -7.7

94.1
-1.07 0.29

Matched 0.723 0.725 -0.5 -0.07 0.95

乡镇金融发展水平
Unmatched 3.622 7.950 -53.2

98.0
-7.75 0.00

Matched 3.622 3.537 1.1 0.53 0.59

村级农民人均纯收入
Unmatched 10502 11161 -22.8

57.3
-3.17 0.002

Matched 10502 10784 -9.7 -1.50 0.13

统计量 Ps R2 LR chi2 P值 MeanBias Med Bias B R

匹配前 0.075 80.84 0.000 14.6 9.10 58.5* 0.09*

匹配后 0.009 10.35 0.499 3.9 2.80 22.0 1.57

注：***、**、*表示估计结果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由表 2可知，在匹配前实验组农户的土地调整经历、家庭规模和农业机械持有比例显著高于控

制组，而村级人均纯收入以及乡镇金融发展水平则低于控制组。匹配后，组间均值 T检验结果显示

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所有协变量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倾向得分匹配的模型总体拟合优度统计量

LR统计量不再显著，说明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总体差异得到了显著缩小，通过了平衡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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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

表 3（1）列、（2）列是以未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样本总体，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农地确权对农

户正规信贷获得影响的实证结果；（3）列、（4）列则是先对全体样本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再在匹

配后的样本中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农地确权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影响的实证结果。由表 3（1）列～

（4）列结果来看，无论是否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控制其他因素，农地确权变量与时期虚拟变量的交

互项系数方向虽为正
①
，但均不显著。农地确权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正如前

文所言，其他限制因素制约了农地确权在农户信贷获得改善方面应当发挥的作用。以农地抵押而言，

虽然农地确权赋予了农地以稳定的预期，提高了产权有效性，但是这种资产能否被银行接纳成为有

效抵押品仍然受到农地抵押、农地流转市场、农地估值系统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制约。

表 3 农地确权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

（1） （2） （3） （4） （5）

农户正规信贷获得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DID DID PSM-DID PSM-DID PSM-DID

农地确权

×时期

0.265 0.310 0.286 0.338
—

（0.325） （0.376） （0.350） （0.384）

抵押试点县

×时期
— — — —

0.307

（0.518）

农地确权
0.852** 0.649** 0.724** 0.625**

—
（0.339） （0.316） （0.334） （0.315）

抵押试点县 — — — —
-0.412

（0.385）

时期
-0.322 0.280 -0.343 0.410 0.631*

（0.277） （0.422） （0.306） （0.458） （0.349）

经营规模 —
0.015*

—
0.017** 0.018**

（0.009） （0.008） （0.007）

土地调整经历 —
-0.254

—
-0.404 -0.439

（0.372） （0.373） （0.431）

家庭规模 —
0.839***

—
0.804*** 0.831**

（0.299） （0.297） （0.339）

家庭规模平方 —
-0.069**

—
-0.068** -0.072*

（0.032） （0.032） （0.038）

非农务工人数占比 — 0.332 — 0.260 0.296

①
除作特别说明外，下文农地确权交互项与农地抵押交互项所指为各自与时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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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 （0.410） （0.397）

亲属政府任职 —
0.969**

—
1.020*** 0.978**

（0.386） （0.382） （0.400）

从事非农经营 —
0.683**

—
0.622** 0.606*

（0.313） （0.310） （0.338）

农业机械 —
0.362

—
0.277 0.333

（0.291） （0.291） （0.313）

距离银行远近 —
0.046

—
0.041 0.020

（0.046） （0.047） （0.054）

参与新农合 —
-0.000

—
-0.029 -0.136

（0.320） （0.325） （0.327）

乡镇金融发展水平 —
-0.000*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村级农民人均纯收入 —
-0.044*

—
0.022 0.041

（0.025） （0.051） （0.052）

常数项
-3.127*** -4.754*** -2.998*** -4.383*** -3.821***

（0.243） （0.971） （0.236） （0.962） （0.926）

观测值 1572 1572 1482 1482 1482

注：表中括号内数字为村级聚类标准误；***、**、*表示估计结果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二）农地确权、农地抵押与农户正规信贷获得

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政府放宽农地抵押限制对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表 3（5）列的实证结果说明

仅依赖农地抵押制度改革并不能改善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本文进一步考察农地确权、农地抵押以及

两者共同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具体如表 4所示。从表 4（1）列给出的实证结果可知，单方

面推进农地确权或放开农地抵押限制并不能改善农户正规信贷获得，只有农地确权和抵押权能限制

问题同时得到解决的地区，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才有显著改善。同时，表 4（2）列～（5）列的分样

本回归也印证了上述结论。这意味着，现阶段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信贷获得效应已初步显现，但其

有效发挥则依赖于农地确权和赋予抵押权能的共同满足，而后者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仅是地方政府政

策层面的改革，而非法律层面。至此，本文假说 1得到验证。

农地确权仅在允许农地抵押的地区才表现出对正规信贷获得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了现阶段农

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信贷获得效应仍然主要通过直接抵押效应，而通过农地确权提高收入和偿债能力

等间接效应对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颇为有限。可以想到的是，如果农地确权也能通过促进土地流转

或外出就业来改善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收益以及传统农户收入，进而缓解农村地区的信贷约束问题，

那么本文应当观测到在非抵押试点地区，农地确权同样能够提高信贷获得，或者，在观测到（1）列

中三重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的同时，农地确权交互项系数也应显著。然而，表 4（1）列以及（5）



农地确权、农地抵押与农户信贷可得性

- 12 -

列对应系数的显著性并不能支撑上述分析。再有，本文也以 2015年样本农户信贷规模
①
为被解释变

量，利用 Tobit模型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在抵押试点地区，农地确权同样表现出相较于非抵押试点

地区对信贷获得规模更为积极的影响
②
。

表 4 农地确权、农地抵押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

（1） （2） （3） （4） （5） （6） （7）

农户正规信贷获得 农户正规信贷规模

全样本 实验组 控制组 抵押试点
非抵押试

点
抵押试点

非抵押试

点

PSM-DID PSM-DID PSM-DID PSM-DID PSM-DID Tobit Tobit

抵押试点县

×农地确权×时

期

2.124*

— — — — — —
（1.161）

农地确权

×时期

-0.064
— —

2.434* -0.089
— —

（0.381） （1.374） （0.395）

抵押试点县

×时期

-0.867 1.751*** -0.447
— — — —

（0.937） （0.662） （1.197）

抵押试点县

×农地确权

-0.489
— — — — — —

（0.863）

农地确权
0.697*

— —
0.257 0.700* 18.930*** 3.093*

（0.399） （1.012） （0.405） （5.698） （1.874）

抵押试点县
-0.069 -0.468 -0.374

— — — —
（0.579） （0.613） （0.784）

时期
0.541 0.687* 0.092 -0.900 0.603

— —
（0.375） （0.387） （0.634） （1.487） （0.434）

常数项
-4.400*** -4.510*** -7.856*** -4.102** -5.150*** -12.112 -29.174***

（1.076） （0.948） （1.283） （1.777） （1.265） （19.331） （6.585）

包含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482 858 604 330 1152 165 576

注：表中括号内数字为村级聚类标准误；***、**、*表示估计结果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格中

仅汇报本文关注的政策冲击变量、时期变量以及其交互项，不再详细汇报控制变量系数及其显著性，控制变量同表 3，

①
此处使用的正规信贷规模为 2015年农户获得的正规信贷数额，单位为万元。由于数据仅有 2015年正规信贷规模信

息，囿于数据限制，本文无法构建面板数据考察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信贷规模的影响。

②Foltz（2004）认为，在分样本回归中，比较相同变量在不同子样本回归中的系数大小，若两者系数的 90%置信区间

不重合，则可以说明相同变量在不同子样本回归中的系数大小存在显著差异。农地确权变量系数的 90%置信区间在

农地抵押试点县和非农地抵押试点县两个子样本回归中并不重叠，可以认为在抵押试点地区，农地确权表现出相较于

非抵押试点地区对信贷获得规模更为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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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篇幅限制不再汇报。

（三）信贷获得效应的规模异质性分析

表 5汇报了农地经营规模异质性对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信贷获得效应的影响。首先，以农户家庭

农地经营规模是否大于均值为划分标准进行分样本回归。可以看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正规信贷

获得在较大经营规模农户中有着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本文也尝试以经营规模中值以及农地

流转行为（是否是农地净转出户）为划分标准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均验证了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

信贷获得效应存在一定的规模偏好特征，即尽管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作用于所有农业生产者，但农地

产权制度改革仅能够帮助那些土地经营规模较大的农业生产者提高信贷获得程度。同时这也表明，

在一定门槛以下需要建立与赋予土地产权资格相伴的其他机制。至此，研究假说 2得到验证。

表 5 农地规模特征对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改善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

（1） （2） （3） （4） （5） （6）

农户正规信贷获得

规模小于均

值

规模大于均

值

规模小于中

值

规模大于中

值

农地净转出

户

非农地净转

出户

PSM-DID PSM-DID PSM-DID PSM-DID PSM-DID PSM-DID

抵押试点县

×农地确权×时

期

1.972 3.207* 2.021 2.450* 2.270 3.007**

（1.607） （1.651） （1.641） （1.374） （1.795） （1.287）

农地确权

×时期

-0.113 -0.636 -0.504 0.084 -0.645 -0.132

（0.446） （0.956） （0.515） （0.554） （0.654） （0.546）

抵押试点县

×时期

-0.818 -1.366 -0.579 -1.156 -0.576 -1.455*

（1.356） （1.124） （1.452） （0.972） （1.503） （0.874）

抵押试点县

×农地确权

-0.590 -1.138 0.004 -1.724 -0.873 -0.734

（1.021） （1.607） （1.136） （1.561） （1.342） （1.362）

农地确权
0.297 1.777* 0.038 1.292* 0.173 1.319*

（0.565） （1.016） （0.557） （0.738） （0.614） （0.677）

抵押试点县
0.239 0.565 0.078 0.044 0.108 0.102

（0.694） （1.277） （0.894） （1.119） （0.907） （1.021）

时期
0.376 2.301* 0.325 0.681 0.354 1.125

（0.507） （1.296） （0.552） （0.935） （0.488） （0.936）

常数项
-4.195*** -6.759*** -4.188*** -5.947*** -7.272*** -4.827***

（1.593） （1.779） （1.606） （2.070） （2.358） （1.679）

包含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012 470 738 744 815 667

注：表中括号内数字为村级聚类标准误；***、**、*表示估计结果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控制变

量同表 3，因篇幅限制不再汇报。

（四）作用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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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理论分析认为，农地确权是在确实权的基础上给予农地产权正式的法律表达，而农地抵押

则是直接赋予农地以抵押权能，两者均可能对农户的农地投资、劳动力配置和农地流转行为产生影

响进而影响农户家庭的正规信贷获得能力。但实证结果中，农地确权和农地抵押所表现出的交互作

用说明两者可能从不同的作用路径协同影响农户正规信贷获得。因此，本文进一步以农地投资行为、

非农就业以及农地流转参与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
①
，考察农地确权和农地抵押影响农户正规信贷获

得的作用机制。以农地投资行为虚拟变量（包括是否平整土地、修建灌溉设施及大棚等）反映农地

投资行为，以非农务工人数占比反映农户非农就业的情况，以农户参与农地流转以及农地流转参与

率反映农地流转参与行为。

表6汇报了农地确权影响农户正规信贷获得的作用机制。表6（1）列中，农地确权交互项系数显

著为正，说明农地确权可以有效激励农户进行农地投资。地权稳定性的提高使得农户对于农地投资

有了更高的预期收益。当预期收益超过借贷成本时农户便有激励借入资金进行农地投资。当然地权

稳定性提高也有可能促进土地流转或农户非农就业进而降低转出农户的生产性信贷需求。然而，这

种机制的产生需要完善的农地流转租赁市场作为前提条件。而从表6（2）～（4）列结果来看，农地

确权尚未对农户非农就业、农地流转产生显著影响。地权稳定性激励农户高水平的投资提高了农地

的资产价值，而产权风险的降低使得农地抵押变现可能性增加。农地资产价值的增加则提高了以农

地为抵押物的授信额度。因此，农地确权通过激励农户投资，提高农地资产价值，进而带来一定的

信贷获得效应。然而，农地确权通过影响收入、财富禀赋等再作用于信贷市场这一间接途径则对农

地市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这要求农地产权的稳定信号在农地流转市场以及相应农村劳动力

市场上得以清晰表达等。而表6（2）～（4）列的结果显示现阶段农地确权所赋予的稳定地权并未对

样本农户所在地区的农地流转市场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产生显著影响。

表6 农地确权的作用机制分析

（1） （2） （3） （4）

农地投资=1 非农务工人数占比 农地流转参与=1 农地流转参与率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PSM-DID PSM-DID PSM-DID PSM-DID

农地确权

×时期

1.553*** -0.004 -0.463 0.004

（0.598） （0.017） （0.366） （0.006）

农地确权
-0.933 -0.016 0.641** 0.052*

（0.640） （0.023） （0.280） （0.029）

时期 -0.347 0.022 0.988*** -0.032***

①
农地投资行为变量定义：若农户家庭存在平整土地、修建灌溉设施及大棚等行为，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非农就业

变量定义与前文描述性统计中一致；本文借鉴马贤磊等（2015）定义农地流转行为变量，农地流转行为包括农地流转

参与虚拟变量与农地流转参与率，转入户农地流转参与率=转入面积÷（转入面积＋承包地面积），转出户农地流转参

与率=转出面积÷承包地面积。此外，由于数据限制，本文无法直接检验农地抵押价值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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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5） （0.022） （0.365） （0.011）

常数项
-4.752*** 0.175*** -1.635*** 0.485***

（1.085） （0.059） （0.593） （0.042）

包含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413 1482 1482 1482

注：表中括号内数字为村级聚类标准误；***、**、*表示估计结果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控制变

量同表 3，因篇幅限制不再汇报。

表 7汇报了农地抵押影响农户正规信贷获得的作用机制。可以发现，农地抵押改革对正规信贷

获得的影响与农地确权有所差异，表 7（1）列中，农地抵押交互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农地抵

押试点县与非试点县间，农户的农地投资行为并无显著差异。而在表 7（4）列中，农地抵押交互项

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农地抵押试点县拥有更高水平的农地流转平均面积。原因是对于转入土地

以增加经营规模的农户而言，允许农地使用权抵押使其能够在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同时，放松了其

信贷约束，因而增加转入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上述作用机制的结果也印证了前文分析：仅仅单独推

进农地确权或者农地抵押改革并不能改善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水平。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信贷获得效

应不仅依赖于农地产权的明晰稳定，也得益于现阶段农地抵押法律层面的放宽。农地确权激励了农

户的农地投资行为，进而增加了农地资产价值。而农地抵押的放宽则是通过放松抵押权能约束影响

农户的农地流转参与行为，两者协同影响农户家庭的正规信贷获得。

表 7 农地抵押的作用机制分析

（1） （2） （3） （4）

农地投资=1 非农务工人数占比 农地流转参与=1 农地流转参与率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PSM-DID PSM-DID PSM-DID PSM-DID

抵押试点县

×时期

-0.066 -0.030 0.338 0.009*

（0.778） （0.020） （0.522） （0.004）

抵押试点县
0.766 0.017 -0.153 0.075**

（0.773） （0.029） （0.396） （0.037）

时期
0.390 0.025 0.681** -0.031***

（0.641） （0.020） （0.296） （0.010）

常数项
-5.354*** 0.159*** -1.334** 0.486***

（0.897） （0.058） （0.609） （0.040）

包含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413 1482 1482 1482

注：表中括号内数字为村级聚类标准误；***、**、*表示估计结果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控制变

量同表 3，因篇幅限制不再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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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江苏省 9市 18县（市、区）786户两期面板数据，结合江苏农村改革试验区的设置和

不同县（区）之间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进程的差异，采用双重差分法、三重差分法识别农地产权制度

改革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的影响，结果显示现阶段仅单方面推进农地确权或放宽农地抵押的限制并

不能改善农户正规信贷获得，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是否能带来信贷获得效应依赖于明晰农地产权和赋

予农地抵押权能这两个前提条件能否同时得到满足。此外，本文还发现信贷获得效应的大小也受到

农户农地经营规模的影响，存在一定的规模偏好特征。因此，本文提供的证据初步证明了当前农地

制度改革能够改善农村信贷市场的运行，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的贷款难题可能在农地流转和适度规模

化经营的趋势下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当前中国正处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局部试点和逐步扩大的过程中，农地确权在法律层面逐步清

晰并稳定农地产权，农地抵押改革则仍局限于在政策层面赋予农地抵押权能，农地抵押在法律层面

依然受到限制，局部地区开展的农地抵押改革试点亦不能消除金融机构对农地抵押有效性的顾虑，

当前地方政府在推动农地抵押改革的同时实际上也为改革潜在的风险提供担保或风险补偿。因此，

本文观测到的正的信贷获得效应一定程度上可能包含着地方政府政策支持的效应。除此之外，与国

外已有研究结论相类似的是，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信贷获得效应同样存在规模偏好特征，其对

小规模农户信贷获得的影响十分有限。因此，在未来进一步推进农地抵押制度改革的同时，积极开

展其他形式的信贷创新，譬如信用评分、小组贷款、供应链金融等不依赖于传统抵押物的信贷制度，

提高农村地区的金融普惠程度，方能有效缓解小规模农户的信贷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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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land Titling, FarmlandMortgage andAvailability of Farmers’Credit:
Evidence fromRural Reform ExperimentalAreas

Zhou Nan XuYuyun Liu Junjie Zhang Longyao

Abstract: In theory, accurately recorded and transferable land property rights can increase the formal credit supply. Howeve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armland titling on the credit supply is not universal in cross-country studies. Using a dataset covering 786

rural households in 18 counties of Jiangsu Province, this article employs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nd triple difference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impacts of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on rural households’ formal credit avail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present, only one-sided promotion of farmland titling or permission of farmland mortgage cannot improve

rural households’ formal credit availability.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redit acquisition of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depends on farmland titling and farmland mortgage as two preconditions that should be met at the same time. In addition, the

effect of credit acquisition is also affected by the scale of agricultural land management,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scale

preference.

KeyWords: Farmland Titling; FarmlandMortgage; Credit Access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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